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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5_B9_B6_E8_c122_479457.htm 一、隐形债务的概

念及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改革、改制

近年来非常频繁，国家政策进一步放宽，允许中小型国有企

业通过改革、改制、改组、出租、出售等方式进行新的资产

重组；民营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等通过兼并、收购中小型企

业，不断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以增强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企业在对另一个企业进行并购时，存在许多错综繁杂的问

题，一般情况下，并购企业通过审查被并购企业的会计帐簿

等，就能掌握他的财产状况，负债状况，但如果不能完全清

晰地查明被并购企业的负债状况，就可能给并购企业带来潜

在危险，使并购行为实施之后，并购企业还需负担额外的隐

形债务，这里所称的隐形债务是指被并购企业的会计帐簿上

未表示出来，不为并购方所知的，有可能承担的债务。包括

被并购企业对外已构成的违约、侵权，但尚未最终确定的债

务，以及因对外担保而可能承担的债务，它具有以下特征：

①不确定性，包含是否承担不确定和承担数额多少不确定。

②隐蔽性，这种债务由于没有按一般会计规则记载，所以使

得并购方不易发现。二、隐形债务的形成原因及危害： 隐形

债务形成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大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经济交往的广泛性，频繁性引起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深入发展，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交往变得日趋广泛、频

繁，在地域范围方面不仅本地区、本部门间的企业有经济往

来，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广泛经济交往，甚至跨国跨洲之



间企业的交往也不少见；从时间方面看，一个企业不仅同另

一个企业交往，还能和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企业同时开展

经济往来，使得交往十分频繁，交往越多，担保就增多，交

往中的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也就会随之增多。 （二）、由于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不力而诱发的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还处在发展时期，许多方面的管理还不到位，不够规范，

使得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显得不力，这就使得一些本可通过加

强管理就可以避免的违约、侵权及违法担保等出现，如行政

机关强令企业担保等。 （三）、企业的内部管理失调混乱导

致的 不少国有企业均没有按公司法的要求设置合理的法人“

治理”结构。造成个别管理人员权限扩大，且无约束，很容

易引起经营管理决策失误，甚至是违法违纪，对外造成大量

的违约及侵权事件。企业中的个人或部门违反担保法私自对

外担保，加大了企业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在当前国企改革

的攻坚阶段，隐形债务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可能使

并购方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难于达到正常并购的目的，严

重的可能导致并购企业破产，本来企业并购的目的就在于化

解不良债务、优化资产，加强优势，而取得企业的更大化发

展，但隐形债务则可能严重影响此目的。根据《公司法》

第18条之规定，企业被并购后，原企业的债务由并购企业负

担；另一方面隐形债务的存在及其负面作用的发挥，会浪费

社会资源，引起社会的不安和动荡，企业并购本来就需支付

相当大的社会资源，可如果遭受隐形债务的负面作用，使并

购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这就大大浪费了整个社会的资源，甚

至影响企业改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三、隐形债务的防范对

策： 隐形债务给并购方企业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因此，并



购方必须有针对性的作好自己的防范措施，企业欲进行并购

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防范： （一）、有目的、有

针对性地进行并购前的隐形债务调查核实工作。 由于隐形债

务往往在企业的会计帐薄上得不到反映，因此，并购方欲进

行兼并时，一定要以有效的方法有意识的调查核实被并购方

的隐形债务问题，争取做到防患于未然，调查核实可以采取

以下三种具体的方法，这种调查核实可以由并购方自己进行

，也可以委托他方进行，也可以要求被并购方出具真实有效

的证明其隐形债务的证据，当然最好是委托律师进行调查核

实。 1、调查了解近两年来被并购企业与其业务单位之间的

业务往来，查明被并购企业有无违约行为，查明被并购企业

的担保情况，及有无可能承担担保责任。 2、对被并购企业

的产品（服务）的现状及前两年的产品质量进行调查，以核

实被并购企业的产品质量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是否存在产品

侵权问题及可能性。 3、及时用公告形式对外发布信息，通

过社会反馈途径了解被并购企业的隐形债务问题。 《公司法

》第184条第3款规定：“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方签订合并

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

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三次。 并购方应利用此条规定及时、有效地发布公告，以其

向社会公开信息，将被并购企业的债务包括隐形债务问题作

全面、详实的了解。 （二）、并购时与对方协议预留部分并

购费，在一定期限内（可规定为一年），并购方如未承担被

并购企业的隐形债务，则到期支付预留的并购费，如承担了

隐形债务，则用预留的并购费承担，承担了隐形债务后，并

购方在承担债务负担的范围内免除后续给付的并购费。 （三



）、通过司法救济及时解除并购协议，避免经济损失。 在采

取以上措施后仍未及时发现被并购企业的隐形债务，从而双

方在并购后，因被并购企业应承担的隐形债务数额很大，超

过预留的并购费，则并购方应及时以重大误解或欺诈为由提

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告并购协议无效或撤销并购协议，避免

经济损失。 总之，隐形债务是企业并购路上的隐形杀手，并

购企业稍不留神即会遭到其伏击。因此，并购企业必须小心

谨慎，尽早发现这个隐形杀手，及时消除危险，在自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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